
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选任破产管理人 

邀 请 函 

 

全市管理人： 

关于申请人盐城市盐都区潘黄街道杨坝社区居民委员

会申请盐城市新日月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目前我院已审查立案，现该案需选任破产管理人（不含

个人管理人），若有意成为本案破产管理人的，请于 2019年

4 月 25 日上午 10 时前书面向本院提交《破产管理工作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一式十份。《方案》（含附件不超过 4

页 A4 纸）一般限定在 1500字以内。未提交或逾期提交《方

案》的，视为放弃参与本案破产管理人的选任。《方案》应

包括以下内容： 

1、 社会中介机构的规模、执业保险、业绩及专职管理

人储备和团队构建情况； 

2、 社会中介机构拟委派参与本院破产案件管理人团队

负责人、常驻人员及其执业经历和业绩； 

3、 社会中介机构对债务人前期情况的了解程度； 

4、 社会中介机构如被指定为破产案件管理人后的工作

计划、工作思路、建设性建议和意见； 

5、 社会中介机构正在承办的破产案件数量及进程； 

6、 社会中介机构或个人不存在依照法律、司法解释规

定应当回避或依法不应被指定为管理人情形的声明； 

7、 参与本案破产清算管理的主要负责人姓名、联系电

话、邮件送达地址。 

届时，我院将选出候选管理人，候选管理人确定后请指

派人员携带授权委托书或介绍信根据通知时间准时到达本

院参加摇号，未按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摇号的社会中介机



构，视为放弃参加本案破产管理人选任。届时经摇号选择出

一家机构为本案破产管理人，再从剩余的机构中摇号选择出

一家机构为本案备选破产管理人。 

联合报名的社会中介机构原则上不超过两家。 

联合报名的社会中介机构统一提交的《方案》中应包括

各社会中介机构委派的人员，并明确相应的分工和职责。 

特发此函！ 

 

 

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六日 

 

 

联系人： 陈晓娟  （联系电话 18862015266） 

联系地址：江苏省盐城市鹿鸣路 453 号 

    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高新区法庭  陈晓娟、花培收 


